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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召开

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

标准研修班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按照《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

展智能制造、企业上云和两化融合诊断评估工作的通知》的工

作部署和《自治区智能制造英才赋能工程》培训任务，计划于

2020 年 12 月 4-5 日开展自治区智能制造英才赋能工程第一期

培训，有关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的

通过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的学习，全面解读生产、

设计、物流、销售等各能力域，帮助企业了解当前自身智能制

造水平，掌握智能制造理论知识和优秀企业实践经验，推进企

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和能力提升。

二、时间地点

培训时间：2020 年 12 月 4 日-5 日

培训地点：银川智选假日酒店（亲水大街清水湾幸福枫景

花园 17 号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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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训对象

主要面向自治区工业企业中高层管理者、智能制造推进部

门负责人、骨干技术人才等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承办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融合促进中心

宁夏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

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

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培训结束后将发放继续教育学时证书及结业证书。

（二）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，培训期间住宿、用餐、培训

费用由自治区智能制造英才赋能工程专项经费列支，往返交通

费用自理。

（三）培训期间参培学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，因参培学员

个人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由学员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参培学员应认真做好培训准备，从推动工作出发，

带着问题学，积极交流发言，结业时将选出 3-5 名学员代表现

场分享心得体会。

（五）参培学员培训期间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佩

戴口罩、接受体温检测等，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外出。如有不按

要求选派培训人员、培训学员不遵守疫情防控要求，无故不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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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相关学习活动、不服从培训安排等违反培训纪律的行为，将

在全区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，并取消今后相关培训资格。

（六）请各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 12:00 前将参加学习

的人员名单发送到电子邮箱。

（七）参培人员报名时，需填写附件《学员健康登记表和

健康承诺书》发送到电子邮箱。

联系人：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：王 军 0951-6363361

自治区两化融合促进中心：杨仟菁 0951-5951565

姜 涛 0951-6082486

宁夏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：任锦霞 13629576035

电子邮箱：jinxia.ren@kocel.com

附件：1.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培训课程表

2.报名回执

3.学员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

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0 年 11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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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培训课程表

课程时间 课程内容

12 月 3 日 14:00-18:00 签到、办理入住

12 月 4 日

08:30-08:40 开班仪式

08:40-9:40 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总体框架介绍

10:00-12:00
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标准：
人员、技术、资源要素解读

12:00-13:00 午餐、休息

13:30-14:30
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标准：
人员、技术、资源要素解读

14:40-18:00
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标准：
设计能力域解读

12 月 5 日

8:00-12:00
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标准：
生产能力域解读

12:00-13:00 午餐、休息

13:00-16:00
《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》标准：
物流、销售、服务能力域解读

16:00-16:30 结业仪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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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报名回执

公司名称

姓名 职务

电话 邮箱

可编辑的电子表格，盖章电子表格图片（或 PDF 文档）于 11 月 28 日前

报送至邮箱 jinxia.ren@kocel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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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学员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

本人承诺以上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。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承

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
填报人签名： 填报日期：
PS:此附件需打印出来手填，拍照后与报名表一并发邮箱 jinxia.ren@kocel.com，

原件报到时交给工作人员。

姓 名 联系电话

培训班名称

工作单位及职务

紧急联系人姓名 紧急联系人电话

近 14 天内有无进出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中高风险地区

有 无

有无接触疑似、确诊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

患者史

有 无

有无核酸检测合格报告 有 无

目前健康状况（有则打“√”，可多选）：

发热（ ） 咳嗽（ ） 咽痛（ ） 胸闷（ ）

腹泻（ ） 头疼（ ） 呼吸困难（ ） 恶心呕吐（ ）

无上述异常症状（ ）

其他需要

说明情况


